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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74/2013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地 區 發 展 及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3 年 9 月 30 日 舉 行 的  

第 十 一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目 的 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討 論 香 港 仔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正 在 增 加 15 000 個 龕 位 問 題  

 

2.  是 項 議 程 由 柴 文 瀚 先 生 提 出 。  

 

3.  委 員 會 理 解 本 港 的 骨 灰 龕 位 需 求 殷 切，原 則 上 並 不 反 對 上 述 加 建 計

劃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加 建 工 程 規 模 龐 大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（ 下 稱 「 食 環 署 」）

及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管 理 委 員 會 卻 一 直 未 有 就 工 程 諮 詢 南 區 區 議 會 。 雖 然 ， 這

個 情 況 沒 有 違 反 現 行 程 序 ， 但 以 現 今 社 會 的 標 準 而 言 已 不 合 時 宜 ， 亦 反 映

政 府 部 門 缺 乏 處 理 公 共 事 務 的 常 識 和 判 斷 能 力 。  

 

4.  此 外， 委 員 會 關 注 加 建 計 劃 對 區 內 交 通 和 社 區 設 施 的 影 響。根 據 以

往 經 驗 ， 交 通 顧 問 和 運 輸 署 對 行 人 流 量 的 把 關 力 度 不 足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及

早 就 此 徵 詢 地 區 意 見 ， 否 則 待 工 程 完 成 後 情 況 已 難 以 逆 轉 。  

 

5.  委 員 會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日 後 在 處 理 同 類 申 請 時 必 須 諮 詢 區 議 會 。  

 

討 論 漁 光 村 重 建 問 題  

 

6.  是 項 議 程 由 徐 遠 華 先 生 提 出 。  

 

7.  漁 光 村 落 成 已 逾 50 年 ， 設 施 日 漸 老 化 ， 委 員 會 認 同 有 需 要 重 建 。

重 建 計 劃 與 漁 光 村 居 民 和 南 區 的 福 祉 息 息 相 關 ， 希 望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（ 下 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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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房 協 」） 與 當 區 區 議 員 及 居 民 加 強 溝 通 ， 以 提 高 重 建 計 劃 的 透 明 度 ， 避

免 居 民 誤 信 坊 間 未 經 證 實 的 報 道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反 映 漁 光 村 居 民 之 間 的 關 係

緊 密 ， 感 情 非 常 深 厚 ， 希 望 房 協 在 重 建 後 盡 量 安 排 原 區 安 置 。  

 

8.  有 委 員 擔 心 漁 光 村 原 址 重 建 後 會 變 成 出 售 式 的 精 品 豪 宅，令 基 層 市

民 無 法 負 擔 ， 失 去 重 建 的 意 義 ， 故 希 望 漁 光 村 重 建 後 會 保 持 出 租 公 屋 的 形

式 。 同 時 ， 委 員 關 注 重 建 後 的 額 外 人 口 會 進 一 步 增 加 漁 光 道 及 香 港 仔 水 塘

道 一 帶 的 交 通 壓 力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在 計 劃 重 建 時 改 善 該 處 的 公 共 交 通 配

套 。  

 

9.  委 員 會 要 求 房 協 一 旦 就 暫 行 遷 置 地 點 的 選 址 有 最 新 消 息，應 及 早 向

區 議 會 交 代 ， 以 釋 除 公 眾 疑 慮 。  

 

南 區 街 道 衞 生 問 題  

 

10.  是 項 議 程 一 併 討 論 分 別 由 麥 謝 巧 玲 女 士、朱 立 威 先 生 及 楊 位 款 太 平

紳 士 MH； 以 及 司 馬 文 先 生 提 出 的 兩 項 議 題 。  

 

要 求 檢 討 南 區 街 道 衞 生 問 題  

 

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， 保 持 環 境 衞 生 有 賴 長 期 的 持 續 監 察， 請 食 環 署 不

要 鬆 懈 ， 應 積 極 跟 進 委 員 提 出 的 衞 生 問 題 ， 並 加 強 與 區 議 員 溝 通 ，

以 期 改 善 南 區 整 體 的 衞 生 情 況 。 同 時 ，委 員 亦 應 繼 續 協 助 監 察 地 區

的 環 境 衞 生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資 料 讓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 

南 區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設 計  

 

 委 員 會 認 為，除 了 美 化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站（ 下 稱「 臨 站 」）的 外 觀 外 ，

食 環 署 更 應 按 臨 站 的 實 際 用 量 重 新 設 計 垃 圾 收 集 站，務 求 改 善 實 際

運 作 情 況 。 同 時 ， 委 員 會 希 望 署 方 認 真 研 究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包 括

徹 底 取 締 臨 站 ， 務 求 令 服 務 與 時 並 進 。  

 

要 求 解 決 南 區 領 匯 停 車 場 泊 位 不 足 問 題  

 

11.  是 項 議 程 由 區 諾 軒 先 生 提 出 。  

 

12.  委 員 會 關 注 南 區 公 共 屋 邨 停 車 場 的 電 單 車 車 位 不 足 的 問 題，並 希 望

領 匯 更 積 極 地 檢 視 其 轄 下 停 車 場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提 供 更 適 切 的 車 位 安 排 。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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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， 委 員 會 希 望 地 政 總 署 考 慮 精 簡 程 序 ， 提 高 處 理 短 期 豁 免 申 請 改 劃 車 位

的 效 率 ， 為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提 供 更 多 誘 因 去 改 劃 車 位 ， 以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電

單 車 泊 位 需 求 及 善 用 地 區 資 源 。  

 

2013 年 南 區 滅 蚊 運 動 （ 第 三 期 ）  

 

13.  是 項 議 程 由 食 環 署 提 出 。  

 

14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有 關 南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事 宜 進 展 報 告  

 

15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6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11 月  


